
附件6

遂宁高新区 2020 年预算绩效管理工作及 2021年预算绩效管理工作计划的说明

2020 年，遂宁高新区本级财政深入贯彻十九大精神，逐步实施绩效管理，探索建立“预算编制有目标、预算执行有监控、预算完成有评价、评价结果有反馈、反馈结果有应用”的全方位、全过程、全覆盖预算绩效管理机制。结合我区实际，区财政金融局选取了社会关注度高的民生项目支出开展重点评价，绩效评价结果将报送党工委管委会。

2021年预算绩效管理工作计划：高新区将继续加强绩效目标管理。根据《中央部门预算绩效目标管理办法》和《四川省省级预算绩效目标管理办法》，结合我区实际，加快建立全方位、全过程、全覆盖的预算绩效管理体系，明确绩效目标管理职责分工、管理程序、编制要求、审核内容等，进一步加强预算绩效管理，增强预算编制的科学性、合理性、规范性，强化支出责任，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。严格实施结果应用管理。及时通报和报告绩效评价结果，将绩效评价结果呈报上级部门。及时反馈评价结果和督促各相关部门和单位整改到位。对问题整改不力的部门和单位实施问责和通报。着力推动评价结果与预算安排挂钩。对存在问题较多、绩效水平较低的专项预算和部门单位实施针对性预算安排调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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